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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大数据”杀熟
近几年， 有关大数

据杀熟的新闻频频曝出，

被曝光的现象多属于互

联网平台通过对用户数

据的分析、 了解， 进而

抬高价格。 据中消协日

前公布的信息显示， 目前， “大数据杀熟”

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6 种， 分别是： 推荐算

法、 价格算法、 评价算法、 排名算法、 概

率算法和流量算法。

据公开报道， 携程 APP 多次被指涉嫌

大数据杀熟。 针对外界提出的大数据杀熟，

携程方面曾通过其官方微博公开回应表示，

绝不会大数据杀熟， 如怀疑产品有大数据

杀熟的内容， 请提供相关截图， 后续有相

关客服处理。 但从相关的投诉反馈来看，

该声明并不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在某网络投诉平台上， 搜索 “携程大

数据杀熟” 关键词， 可见数十条投诉内容，

投诉起因多与 “不同人不同价” 相关。

目前， 我国多部法律包含治理大数据

杀熟的内容， 如电子商务法、 反垄断法、

价格法等， 但不同法律在处罚力度、 规制

范围、 处理周期上有所差别。 此前， 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 《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 （修订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在其新增的 “新业态中的

价格违法行为” 部分， 对大数据杀熟行为

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处措施。

据了解， 意见稿中的 “新业态中的价

格违法行为”即为：大数据杀熟和补贴抢市

场。 对于价格违法者，可以并处上一年度销

售总额 1‰以上 5‰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

业整顿，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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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8.5折贵宾会员价
订房竟比实价高一倍
女子以携程采集非必要信息“杀熟”诉请退一赔三获支持

【案件回放】

胡女士一直都通过携程 APP 来预订机

票、 酒店， 因此， 是平台上享受 8.5 折优惠

价的钻石贵宾客户。

2020 年 7 月， 胡女士像往常一样， 通

过携程 APP 订购了舟山希尔顿酒店的一间

豪华湖景大床房， 支付价款 2889元。

然而， 离开酒店时， 胡女士偶然发现，

酒店的实际挂牌价仅为 1377.63 元， 胡女士

不仅没有享受到星级客户应当享受的优惠，

反而多支付了一倍的房价。

胡女士与携程沟通， 携程以其系平台

方， 并非涉案订单的合同相对方等为由， 仅

退还了部分差价。

于是， 胡女士以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

采集其个人非必要信息， 进行“大数据杀

熟” 等为由诉至柯桥区法院， 要求退一赔三

并要求携程 APP 为其增加不同意“服务协

议” 和“隐私政策” 时仍可继续使用的选

项,以避免被告采集其个人信息， 掌握原告

数据。

柯桥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携程 APP 作

为中介平台对标的实际价值有如实报告义

务， 其未如实报告。 携程向原告承诺钻石贵

宾享有优惠价， 却无价格监管措施， 向原告

展现了一个溢价 100%的失实价格， 未践行

承诺。 而且， 携程在处理原告投诉时告知原

告无法退全部差价的理由， 经调查也与事实

不符， 存在欺骗。 故认定被告存在虚假宣

传、 价格欺诈和欺骗行为， 支持原告退一赔

三。

新下载携程 APP 后， 用户必须点击同

意携程“服务协议” “隐私政策” 方能使

用， 如不同意， 将直接退出携程 APP， 是

以拒绝提供服务形成对用户的强制。 而且，

携程 APP 的“服务协议” “隐私政策” 均

要求用户特别授权携程及其关联公司、 业务

合作伙伴共享用户的注册信息、 交易、 支付

数据， 并允许携程及其关联公司、 业务合作

伙伴对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 且对分析结

果进一步商业利用。 携程 APP 的“隐私政

策” 还要求用户授权携程自动收集用户的个

人信息， 包括日志信息、 设备信息、 软件信

息、 位置信息， 要求用户许可其使用用户信

息进行营销活动、 形成个性化推荐， 同时要

求用户同意携程将用户的订单数据进行分

析， 从而形成用户画像， 以便携程能够了解

用户偏好。 上述信息超越了形成订单必需的

要素信息， 属于非必要信息的采集和使用，

其中用户信息分享给被告可随意界定的关联

公司、 业务合作伙伴进行进一步商业利用更

是既无必要性， 又无限加重用户个人信息使

用风险。 原告因之不同意被告现有“服务协

议” 和“隐私政策” 合乎情理， 应予支持。

据此， 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法官提醒】

日常生活中， 很多商业 APP 在用户下

载使用之前， 要求用户概括性地同意其所谓

的 “服务协议” 和相关的 “隐私政策”， 这

其中有部分条款是不必要的、 损害用户利益

的， 但为了选择使用， 用户只能选择同意授

权。 这就违反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合

法性、 正当性和必要性原则。 APP “不全面

授权就不给用” “大数据杀熟” 等问题是当

今社会值得关心 、 关注的问题 。 本案对

APP “不全面授权就不给用” 说不， 杜绝概

括性要求用户授权的行为， 更好地保护了公

民的个人信息。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租赁店面欠租金

悉心调处解矛盾

近日，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我

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 积极贯彻司法为民原则， 成功调处一

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取得良好法治效果和社会评价。

2017 年 3 月， 杜某与贵溪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商

铺租赁合同， 双方对租赁事宜进行明确约定。 合同签订后商

管公司依约将店铺移交杜某经营， 2020 年 7 月合同期满，

杜某继续使用商铺且商管公司未提出异议。 因杜某拖欠租金

和管理费， 商管公司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杜某支付所欠商铺

租金 102978.9 元， 违约金 11766.17 元， 管理费 1537 元， 杜

某交纳的租赁押金 6644 元不予退还。 为充分保障双方合法

权益， 确保纠纷得到妥善平息， 贵溪法院雷溪法庭受理此案

后多次组织双方调解。 承办法官在核实案情的前提下， 耐心

细致地对双方进行法律教育和沟通疏导， 尽力调和双方分

歧。 在承办法官悉心调处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由杜某

向商管公司支付商铺租金和管理费 95000元， 商管公司在杜

某不再承租商铺时退还押金 6644 元。 这起因商铺租赁引起

的矛盾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双方的租赁关系得以继续维持。

争抢摊位大打出手

法院调解握手言和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 同行之间为争夺利益勾心斗角、

破口大骂、 大打出手的事屡见不鲜。 近日， 福建省三明市沙

县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案

件， 当事人因争抢摊位大打出手， 经调解双方握手言和。

原告张某、 被告王某两人同在街道上摆摊做生意， 因为

互抢生意而积怨已久。 近日， 两人因摊位的摆放位置发生争

执， 从口头相争到最后动起来了手来， 引发群众围观。 厮打

过程中， 张某被打伤， 治疗检查共花费 3523 元。 事后， 双

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张某遂诉至法院。

受理该案后， 考虑到双方情绪激动， 承办法官分别耐心

细致地做好辨法析理工作， 切实从当事人角度出发阐明利害

关系。 经过多轮电话调解， 当事人放下成见， 愿意心平气和

地对话， 承办法官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调解。 在法官的耐心调

解下， 双方当事人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行为过错， 愿意冰释前

嫌， 在今后生活中友好相处， 王某当场给付张某医疗费赔

偿， 该案案结事了。

王睿卿整理

15岁学生骑电动车逆行将他人撞成重伤

法院判令监护人赔偿损失

15 岁的高一学生殷某骑电动自行车上学， 在道路上

逆行， 将他人撞成脑瘫，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近日， 安徽

省天长市人民法院对这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作

出判决， 该名学生的监护人被判赔偿原告 33万余元。

2020 年 11 月 20 日 6 时 20 分许， 殷某骑电动自行车

去上学， 沿天长市千秋大道北侧非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

驶， 与骑电动自行车自东向西行驶的许某发生碰撞， 造成

两车受损、 二人受伤的交通事故。 殷某逆行是造成事故的

直接原因， 认定殷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造成许某重

型颅脑损伤、 身体多处骨折。 截至原告提起诉讼日， 许某

仍在医院治疗， 花去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合计 34 万余元，

殷某父母已垫付医疗费 14 万元。 许某家人要求殷某父母

继续支付费用未果， 将其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殷某系未

成年人， 对许某的各项损失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法

院认定许某医疗费、 营养费、 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合计

33.89万元， 扣减殷某父母已经垫付的医疗费 14 万元， 应

再赔偿许某各项损失费用合计 19.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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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预定的是豪华湖景大床房， 还是享受 8.5 折优惠价的钻石贵宾客户， 为什么自己通过 APP 预定的酒店房间会比别的旅

客贵一倍？ 近日，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胡女士诉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 并当庭宣判， 判决

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胡女士投诉后携程未完全赔付的差价 243.37 元及订房差价 1511.37 元的三倍支付赔偿金共
计 4777.48 元， 且被告应在其运营的携程旅行 APP 中为原告增加不同意其现有 “服务协议” 和 “隐私政策” 仍可继续使用的选

项， 或者为原告修订携程旅行 APP 的 “服务协议” 和 “隐私政策”， 去除对用户非必要信息采集和使用的相关内容， 修订版本
需经法院审定同意。


